
荣政行复不字〔2024〕67 号

申请人：范延玉。

被申请人：荣成市公安局斥山派出所。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口头答应给二万元司法救助过少、要求

依法赔偿，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 2024 年 6 月

11 日收悉。

经查，申请人要求赔偿的理由系认为被申请人不出具刑事立

案回执、不做刑事伤情鉴定等行为违法，申请人提供的微信聊天

记录载明王某波询问“司法救助二万最多吗？”、微信名为“老命”

的用户回复“不清楚，我问问”。

经审查，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一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

本法申请行政复议：（一）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

（二）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不服；

（三）申请行政许可，行政机关拒绝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予答复，

或者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行政许可的其他决定不服；（四）对行

政机关作出的确认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

（五）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服；（六）



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赔偿决定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不服；（七）对行政

机关作出的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的决定或者工伤认定结论不

服；（八）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经营自主权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农村土地经营权；（九）认为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

限制竞争；（十）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

履行其他义务；（十一）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

利、受教育权利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未

依法履行或者不予答复；（十二）申请行政机关依法给付抚恤金、

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行政机关没有依法

给付；（十三）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订立、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

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

偿协议等行政协议；（十四）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

侵犯其合法权益；（十五）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行政行为侵犯其合

法权益。”第三十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

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符合下列规定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

予以受理：……（五）属于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对不符

合前款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在审查期限内决

定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不属于本机关管辖的，还应当在不予受

理决定中告知申请人有管辖权的行政复议机关……”本案中，申

请人的复议请求为“对荣成市公安局斥山派出所口头给二万司法

救助不满意，要求依法赔偿”。国家司法救助是对遭受犯罪侵害或

民事侵权，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的当事人，采取的辅助性



救济措施。司法救助不属于行政复议法受案范围。另外，申请人

要求赔偿的理由是认为被申请人不出具刑事立案回执、不做刑事

伤情鉴定等行为违法，但不能提交有权机关出具的文书等相关证

据予以证实，不能证明被申请人经有权机关认定存在违法行为。

而且，申请人系对被申请人办理刑事案件程序不服，被申请人办

理刑事案件程序是否违法非行政复议受理范围。综上，申请人提

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

十条第一款规定的受理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二款之规定，

决定不予受理。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

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4 年 6 月 17 日


